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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块出让条件
1.本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不设底价，

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设定中止价的地块除外。设
置中止价的地块，当网上交易报价达到或超过中止价，网上
竞价中止，转为通过网上一次报价方式（以下简称一次报
价）确定竞得人，即由竞买人在一次报价有效区间内再作一
次报价（区间内万元的整数倍），以一次报价中最接近所有
一次报价平均价的规则确定竞得人，以其所报价格确定为
地块竞得价格，具体交易规则详见挂牌文件。

2.淮自然（浦）挂2022第14号、淮自然（浦）挂2022第
15号、淮自然（浦）挂2022第16号、淮自然（安）挂2022第
2号、淮自然（安）挂2022第3号、淮自然（开）挂2022第1
号、淮自然（开）挂2022第2号、淮自然（新）挂2022第2号
均为普通房地产开发用地，设置中止价和一次报价区间，具
体如下：

3.其他要求
竞得人不得建设带有私家花园的低层独立式住宅的别

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得在由耕地转用的土地上建设单
套住房建筑面积超过144平方米的住宅项目。

4.本期出让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
划管控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
应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江
苏省城乡规划条例》、《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苏政
办发〔2020〕58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行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
（苏自然资党组发〔2019〕94号）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
准有关规定。

以上地块的具体出让条件详见该地块挂牌出让文件。

三、交地条件
1.净地出让，即地块范围内房屋及建、构筑物拆至室内

地坪，其余维持自然现状。基础设施及周边道路等状况以
现状为准。

2.竞买申请人在竞买申请之前，须详细阅读本次网上
挂牌出让公告、挂牌出让文件以及相关信息，自行对出让地
块进行现场勘察，如有疑问可以在挂牌活动开始日前，向我
局进行咨询。

3.竞买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为竞买申请人对挂
牌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对有关承诺承担法
律责任。土地竞得人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期限
前10个工作日内，办理土地接收手续，并签订《土地交接
书》，逾期视为出让人已履行了交付土地的义务。

四、竞买要求
1.竞买人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和设有竞买人条件以外，均可参加竞
买。既可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设有特定条件的除外）。

因地块开发经营需要和属地纳税要求，土地竞得人如
为地块所属辖区外注册企业，需在地块所属辖区内注册设
立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子公司，由新公司从事受
让地块的开发建设；土地竞得人如为自然人，需在地块所属
辖区内注册设立一家自然人独资公司，由新公司从事受让
地块的开发建设；土地竞得人如为联合竞买的，需在地块所
属辖区内按照网上竞买申请时约定的股东及股权比例，注
册设立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资公司，由新公司从事
受让地块的开发建设。

2.竞买资金要求
境内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及后续购地资金须为竞买人

自有资金，在淮安市公共资源中心进行竞得资格审查时，需
提交购地资金为合规自有资金的承诺及相关证明材料。

3.竞买信用要求
土地竞买人在决定参加本次竞买活动前，应自行到相

关信用部门查询自身的社会信用情况，凡被列入“严重失
信”黑名单的，依据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不得参加本次网
上交易活动。如果仍参加竞买，在成交后进行资格后审过
程中发现竞得人被列入“严重失信”黑名单的，视为竞得人
违规，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其缴纳的地块竞买保证金不
予退还，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出让金缴纳要求
本期土地挂牌成交的地块，经竞得人申请，土地出让

金可以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期限最长不超过1
年（其中，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
付款），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
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时，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五、交易方式和时间
1.通过淮安市自然资源网上交易平台（http://www.

landhallq.com/）（以下简称网上交易平台）进行操作，凡办
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资格、按要求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申
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2.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10月8日起登录网上交易平台
进行查询下载，申请人须详细查阅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
公告、竞买须知、宗地现状、具体的规划指标要求、交易条
件等相关信息，按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3.参加竞买的申请人可于2022年10月11日9时至
2022年10月18日17时登录网上交易平台提交竞买申请
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缴纳保证金按网上交易平台提示操
作，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2年10月18日17时。网
上交易平台自动为按时足额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且首位
获得《竞价通知书》的竞买人，以起始价提交首次报价。

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时间为2022年10月
11日9时至2022年10月21日10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
时，经网上交易平台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
网上交易平台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
人，限时竞价开始时间为2022年10月21日上午10时，以
交易平台显示的时间为准。

六、竞得人确定
在挂牌时间截止时（2022年10月21日10:00），地块

无人报价，地块流标；在地块挂牌截止时有1个以上（含1
个）竞买人确定继续竞价的，平台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
阶段；当土地使用权网上竞价出现最新报价超过中止价时
（含中止价），网上竞价中止，转为通过网上一次报价方式
确定竞得人，即由竞买人在一次报价有效区间内再作一次
报价（区间内万元的整数倍），按一次报价中最接近所有一
次报价平均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以其所报价格确定为地
块竞得价格。

七、成交手续办理
竞得人竞买成功后，自行从网上交易平台下载《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成交通知书》（以下简称《成交通
知书》）。按照《成交通知书》及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的要求，
在网上交易平台确认竞得资格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交相
关有效审查材料至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502室
（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路16号，联系人：刘包蒙，联
系电话：0517—80996107）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
与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成交确认书》，确定其为
竞得人。

八、风险提示
1.竞买人应仔细阅读《出让公告》及出让文件，了解土

地竞价规则和相关要求，充分认识土地挂牌及开发建设等
方面风险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2.对于不符合挂牌公告和挂牌文件中相关条件的竞得
人，出让人有权不予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且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3.开发企业应严格自律，不得泄露报名及竞买信息，对
泄露相关信息影响土地市场秩序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4.竞得人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自觉遵守各项法律
法规和地方规范性文件要求，如发现地下文物及其他不可
预见的情况，应及时向文物及相关主管部门报告，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地方规范性文件履行责任、义务，并承担由此带
来的相关风险。

九、其他相关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定

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内容为
准。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2.联系方式和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厦门路6号）
联系电话：0517-89000638 89000960
联系人：徐先生 赵先生
开户单位：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行：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平台上自行选定的银

行
账 号：网上交易平台自动确定缴纳竞买保证金账号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19日

淮自然资公告〔2022〕22号

淮安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地块编号

淮自然（浦）挂
2022第14号

淮自然（浦）挂
2022第15号

淮自然（浦）挂
2022第16号

淮自然（安）挂
2022第2号

淮自然（安）挂
2022第3号

淮自然（阴）挂
2022第4号

淮自然（阴）挂
2022第5号

淮自然（开）挂
2022第1号

淮自然（开）挂
2022第2号

淮自然（新）挂
2022第2号

地块名称

清江浦区
西安路7号

地块

清江浦区
明远路南侧

地块

清江浦区
安澜路西侧

地块

淮安区
城西干道西侧

地块

淮安区穿运路
北侧地块

淮阴区
淮河东路北侧

地块

淮阴区珠江路
南侧地块

开发区
承德南路东侧

地块

开发区大同路
南侧地块

生态文旅区
68#地块

地块位置

清江浦区
中经路北侧、
西安路东侧

清江浦区北京南路
西侧、华清路北侧

清江浦区
河畔路南侧、
安澜路西侧

淮安区
城西干道西侧、
公园路北侧

淮安区
穿运路北侧、
城西干道西侧

淮阴区
淮河东路北侧、
银川路西侧

淮阴区珠江路南侧、
银川路西侧

开发区
承德南路东侧、
柯山路北侧

开发区大同路南侧、
安澜路东侧

生态文旅区凤里路
东侧、徐杨路南侧

出让土地面积

M2

47761

131569

20759

51056

35994

39260

22233

49575

87339

48066

亩

71.64

197.35

31.14

76.58

53.99

58.89

33.35

74.36

131.01

72.1

土地
用途

商业

住宅

商业

住宅

住宅

商业

住宅

商业

住宅

商业

商业

商业

住宅

商业

住宅

住宅

出让
年限

40

70

40

70

70

40

70

40

70

40

40

40

70

40

70

7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2.5
＞1.0

≤2.5
＞1.0
≤2.0
＞1.0

≤2.5
＞1.0

≤2.2

≤4.5

≤5.0

＞1.0

≤2.2
＞1.0

≤2.2
＞1.0
≤1.5

建筑密度
（%)

≤22

≤22

≤30

≤25

≤22

≤35

≤35

≤30

≤28

≤25

绿地率（%)

≥35

≥35

≥30

≥30

≥35

≥20

≥20

≥30

≥30

≥35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85000

158500

18500

73800

51000

54400

31800

48500

65600

71000

加价
幅度

30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50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20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30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30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2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2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20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30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300万元整或
其整倍数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7000

31700

3700

14800

10200

10900

6400

9700

13150

14200

地块编号

淮自然（浦）挂2022第14号

淮自然（浦）挂2022第15号

淮自然（浦）挂2022第16号

淮自然（安）挂2022第2号

淮自然（安）挂2022第3号

淮自然（开）挂2022第1号

淮自然（开）挂2022第2号

淮自然（新）挂2022第2号

地块位置

清江浦区中经路北侧、西安路东侧

清江浦区北京南路西侧、华清路北侧

清江浦区河畔路南侧、安澜路西侧

淮安区城西干道西侧、公园路北侧

淮安区穿运路北侧、城西干道西侧

开发区承德南路东侧、柯山路北侧

开发区大同路南侧、安澜路东侧

生态文旅区凤里路东侧、徐杨路南侧

网上竞价中止价格
（万元）

125500

235500

25700

108600

74400

70700

96200

104300

一次报价有效区间
（万元）

125500

235500

25700

108600

74400

70700

96200

104300

127500

237750

27750

110700

76500

72750

98400

1065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要求，经淮安市人民政府批准，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十宗经营性
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淮安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的品牌影响
力，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加
强协会文化建设，助力“信用淮安”建设，现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淮安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形象标识（LOGO）。

一、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淮安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
支持单位：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
二、征集内容
LOGO设计方案包括：淮安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

LOGO（标志）、淮安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名称的标准字体
（中英文）、标志与标准字的组合。

三、设计背景
淮安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是经淮安市民政局核准，淮

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业务主管，由全市“守合同 重信用”
企业、部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精英组成
的社会团体法人，目前有会员近400家，通过政策宣传、经
验交流、人员培训、咨询服务、信用修复、法律咨询、协助仲
裁和协调管理等工作，为“诚信淮安”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四、设计要求
1.LOGO的设计必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积极向上，构思精巧，具有
独特性和唯一性，内涵丰富，寓意深远。

2.突出“企业信用”主题，构思新颖，寓意深刻，充分结

合淮安特征元素，展现淮安企业追求诚信文化和人文精神
的内涵。

3.LOGO要富有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大众认同
度高，易于识别、理解和记忆，传播力强，适合在各种载体
和环境中制作使用。

五、征集时间
投稿时间：2022年9月15日—10月31日
评选时间：2022年11月1日—11月15日
六、征集范围
本次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任何单位或个人、社会

团体等均可参加。
七、投稿要求
1. 创作表现手法不限，作品尺寸A4，像素 300dpi

（jpg格式）。
2.报送设计作品时，需同时报送设计说明、标识LO-

GO源文件（ai或cdr格式），画面中不得出现与作者个人
身份相关的信息。

3.投稿人每人提交作品不超过3件，每件作品分别填
写500字以内的创意说明。

4.要求原创，不得抄袭、复制、盗用他人作品或市场产
品，不得与其他城市信用图标雷同或相似，一经发现取消
参赛资格。

5.投稿格式不符合要求、征集登记表不完整、投稿人

提供虚假信息的，相关投稿视为无效投稿，不予评审。
八、投稿方式
参赛信息通过“淮海晚报”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布，参赛

者投稿时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报名表，将内容填写
完整，电子版及签字的纸质扫描版各一份，作为附件与作
品一起以压缩包形式（文件名为：参赛姓名+联系电话）发
送至邮箱：3366094073@qq.com。投稿时间以邮件发送
时间为准。

九、评选办法
投稿结束后，由主办单位组织评委对投稿作品进行综

合评选，评出一、二、三等奖。评选结果将在“淮海晚报”微
信公众号进行公告，公示期5天。获奖作品经公示后给予
奖励。若未评选出合适的作品，本次征集活动自行取消。

十、奖励办法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荣誉证书+价值6000多元的奖品；
二等奖（2名）：荣誉证书+价值5000元左右的奖品；
三等奖（3名）：荣誉证书+价值3000元左右的奖品。
十一、版权声明和其他说明
1.所提交设计必须为原创，不得抄袭和模仿其他协会

标识，在此次活动评选结果确定之前，未以其他任何形式
发表，并具备完整的知识产权，作品本身及任何主体特征
构成元素未以任何形式取得过商标注册，不得侵犯他人著

作权、商标权等，不得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投稿人对作品
及投稿信息表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涉及抄袭及其
他侵权行为的，均由投稿人独立承担一切后果，淮安市企
业信用管理协会不承担任何直接或连带责任。

2.所有获奖作品一经录用，著作权（除署名权之外）、
商标权、专利权等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归淮安市企业信用管
理协会完全独立所有，包括但不限于设计作品的使用权、
发布权、处分权等知识产权，并有权对设计作品进行修
改。所有投稿人均被视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本公告各项
条款的规定。投稿人不得再将设计作品转让或授予第三
方使用，否则视为侵权。

3.投稿人重复提交设计作品的，以离截止时间最近的
版本为准，若发现所有投稿作品相似的，淮安市企业信用
管理协会有权取消相似作品投稿人的评选资格。

4.本次活动不收报名费，投稿人在应征过程中产生的
一切费用自理，所有应征作品稿件概不退还，创作者请自
留底稿。

5.淮安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对本活动保留最终解释
权。

6.活动联系人：韩女士
联系电话：15298668370

2022年9月21日

淮安市企业信用管理协会品牌LOGO有奖征集启事


